广西壮族自治区公民变更民族成份审批表

        市         县(市、区)          年  编号：           
	申请变更

人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       岁)
	现填报民族成份
	

	身份证号
	
	申请更改何民族成份
	

	所在单位（学校）服务处所
	

	户口所在地
	

	申请变更原因
	随父亲(  )  随母亲(  )  随养父(  )  随养母(  )  随继父(  )  随继母(  )

	父亲或继

(养)父情况
	姓 名
	
	民 族
	
	出生日期
	
	职业
	

	
	工作单位或户口所在地
	

	母亲或继

(养)母情况
	姓 名
	
	民 族
	
	出生日期
	
	职业
	

	
	工作单位或户口所在地
	

	父亲或继(养)父签名
	
	母亲或继(养)母签名
	

	填  表  时  间
	   年   月   日
	申请人联系电话：
	

	(表内此栏以上由申请人填写，此栏以下由审核、审批单位填写。)

	对父亲或

继(养)父

情况审查

意    见
	户口所在地村委会(居委会)审查意见
	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

或街道办事处审查意见
	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查意见

	
	经办人：       单位盖章

(签名)        年  月  日
	经办人：       单位盖章

(签名)        年  月  日
	经办人：       单位盖章

(签名)        年  月  日

	对母亲或

继(养)母

情况审查

意    见
	户口所在地村委会(居委会)审查意见
	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

或街道办事处审查意见
	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查意见

	
	经办人：       单位盖章

(签名)        年  月  日
	经办人：       单位盖章

(签名)        年  月  日
	经办人：       单位盖章

(签名)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四份，市、县民委，公安户籍部门，申请变更人各存1份)

	县(市、区)  民委初审   意见
	经办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民委    审核意见
	经办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户口所在地 公安派出所 初审意见
	经办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公安局  审批意见
	经办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办理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印 制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民变更民族成份审批表填表说明

一、公民变更民族成份审批表由申请变更人填写，并分别在相应的签名栏中签署姓名。

二、如申请人所申报的情况属实，申请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户口所在地村委会（居委会）和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后在相应栏内签署“情况属实”，并加盖公章。

三、需要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一）申请变更人与父母或继(养)父母户口在同一户口簿且户主为父母或继(养)父母一方的，出示和提供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一式四份。

（二）申请变更人与父母或继(养)父母户口不在同一户口簿，或在同一户口簿但户主不是父母或继(养)父母一方的，出示和提供：

1.父母或继(养)父母及本人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一式四份；

2.父母或继(养)父母婚姻关系证明(结婚证或离婚证、离婚协议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关系证明)；

3.申请变更人出生证明原件和复印件或收养证原件和复印件一式四份。

（三）如申请变更人的父母或继(养)父母已故且已注销户口的，出示和提供：

1.办理户口注销的派出所出具申请变更人的父母或继(养)父母户籍档案材料复印件一式四份，在该复印件上签署“此件与原件相符”字样并加盖派出所户籍专用章；

2.父母或继(养)父母户口所在地县级民族工作部门核实后签章证明；

3.父母或继(养)父母婚姻关系证明(结婚证或离婚证、离婚协议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关系证明)；

4.申请变更人出生证明原件和复印件或收养证原件和复印件一式四份；

5.如申请变更人出生证明缺失的，由父母或继(养)父母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户口所在地村委会（居委会）和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亲子女关系证明，并分别提供能够反映申请变更人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的早期人事档案材料复印件一式四份，在该复印件上签署“此件与原件相符”字样并加盖单位公章。

四、审批表编号栏由户口所在地民族工作部门填写。

五、请用黑色或蓝黑色墨水钢笔填表。
